
負責處室 相關活動 

教務處 1.教務處辦理之研習 

2.國語文競賽 

3.各科小老師(認證教師為各科老師，負責處室為教務處) 

學務處 1.週會講座 

2.社團活動 

3.國際交流 

4.全校性班級活動（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等） 

5.志工活動 

6.音控、司儀、旗手及糾察隊 

實習處 1.職場參訪 

2.專業領域研習 

輔導室 1.大學校系探索講座 

2.大學參訪 

3.生命教育/家庭教育講座 

圖書館 1.圖書館辦理之研習 

 

 

 

 

 

 

 

 

 

 

 

 

 

 

 

 

 

 



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學 校內活動經歷證明  申請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使用說明： 

完成參與活動的心得確認申請證明的負責處室填寫下方表單帶著心得和

申請表至該處室/負責的老師老師在認證老師蓋章欄和你的心得蓋章心得上

傳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申請表收好待下一次申請使用完成 

心得不適用上傳在「多元學習表現-作品成果記錄」，請同學自行評估。 

心得可參考建議格式書寫，若有自己的格式或成果更佳。 

編號 參與活動 負責處室 
時數 

(視需要填寫) 
認證老師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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